
东莞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无人认领遗体

处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东莞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修订）》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东莞市民政局

2026 年 4 月 28 日

东莞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工作，加强殡葬管理工作制度化建设，推动殡葬事业健康

发展，根据《殡葬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省殡葬及相关领域有关政策规定，结合东莞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处理东莞市范围内无人认领遗体，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人认领遗体，是指保存在市殡仪馆且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遗体：

（一）身份信息不明的；

（二）身份信息明确，但遗体处理责任方放弃认领或不与殡仪馆签订遗体保存合同的；

（三）身份信息明确且遗体处理责任方与殡仪馆签订遗体保存合同，但不履行遗体保存合同

义务的；

（四）身份信息明确但遗体处理责任方在遗体保存合同约定期届满 30 个自然日内不为遗体

办理延续保存或其他处理手续的。

第四条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安部门按照属地原则，根据相关规定负责对有关遗体出具《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下简称死亡证明）。

（一）在医疗卫生机构或院前救治中死亡（含 120 出车或出诊医生到现场时已死亡）、新生

儿死亡（含活产随即死亡），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属非正常死亡的，

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

（二）在家和养老服务机构死亡，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属非正常

死亡的，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

（三）在公共场所和其他场所死亡（不含未知名人员），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出

具死亡证明；属非正常死亡的，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在监管场所死亡的，按照广东省监管

场所被监管人死亡处理有关规定执行。

（四）在公共场所和其他场所死亡的身份信息不明人员，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

（五）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因医疗费用未结算而拒绝出具死亡证明。



前文所述正常死亡，指人的自然死亡，包括因身体内在健康原因而导致的疾病死亡或年老而

终；非正常死亡，指人受到外部作用而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工伤、交通等意外事故，

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

第五条 死亡证明应当按规定填写，注明死者姓名、身份信息以及死亡原因等情况。如身份

信息不明，或虽身份信息明确但遗体处理责任方放弃现场认领的，应当另外附上情况注明。

第六条 市殡仪馆应当凭死亡证明接运遗体。对以下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确实不能现场出具

死亡证明的遗体，也可以凭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出具的《遗体接运表》接运：

（一）非正常死亡的；

（二）身份信息不明的；

（三）身份信息明确，但无法联系到遗体处理责任方的；

（四）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

对未出具死亡证明或《遗体接运表》的遗体，市殡仪馆不予接运。凭《遗体接运表》接运的

遗体，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必须自遗体接运后 65 个自然日内出具死亡证明。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四种情形遗体，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遗体接运表》。其中：

（一）属非正常死亡的，由公安机关在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遗体接运表》上加注遗体处理

意见，并通知市殡仪馆接运；

（二）属身份信息不明的，由公安机关在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遗体接运表》上加注遗体处

理意见，医疗卫生机构通知市殡仪馆接运；

（三）属本办法第六条第（三）、（四）项情形的，由医疗卫生机构负责通知市殡仪馆接运。

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四种情形遗体，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由公安机关出具《遗体接运表》，

并通知市殡仪馆接运遗体。属于涉案死亡的，由公安机关进行案件调查检验取证，再移交市殡仪

馆进行处理。

第八条 对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四种情形遗体，公安机关和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规定做好以下

遗体调查取证工作。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遗体，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通知所在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视情况

进行登记备案、调查死者身份、查找及通知家属等调查取证工作。公安机关在 60 个自然日内完

成调查后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公安部门涉尸事（案）件调查表》，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根

据调查结果出具死亡证明。涉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判断临床死因，必要

时可以由医疗卫生机构或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会诊，判断临床死因后再出具死

亡证明。

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遗体，由公安机关按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属于本办法第六条第

（三）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在 60 个自然日内向市殡仪馆出具《公安部门涉尸事（案）件调查

表》。如死亡证明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市殡仪馆应当先将公安机关出具的《公安部门涉尸事（案）

件调查表》通报医疗卫生机构。

第九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遗体，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 2小时内移放太平间或遗体暂

存区。严禁将遗体停放在上述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遗体在医疗卫生机构太平间或遗体暂存区临

时停放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涉及医疗纠纷的遗体，在医疗卫生机构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14 个自然日；逾期不处理的，由

医疗卫生机构向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在向公安机关报备后，通知市殡仪馆接运。



因调查取证需要保留的遗体，公安机关应当在死亡证明或《遗体接运表》上注明调查取证所

需的防腐期，防腐期不超过 60 个自然日。防腐期满后需要继续留存的，公安机关应当在防腐期

届满前及时办理延期手续，并明确具体延长期限；累计防腐保存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90 个自然

日。

第十条 对不涉及刑事案件、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按以下方式进行分类处理：

（一）身份信息不明的，由市殡仪馆在 15 个自然日内对外公告，并向公安机关申请调查遗

体身份信息；在市级报刊、东莞市民政局门户网和东莞市殡仪馆公众号、公告栏对外公告满 1
年，仍无遗体处理责任方为遗体办理延续保存或其他处理手续的，属医疗卫生机构内正常死亡的，

经公安机关出具注明身份信息调查内容的《公安部门涉尸事（案）件调查表》，由市殡仪馆向市

民政局提出遗体火化申请，市民政局出具认定遗体无保存必要的《遗体处理通知书》，市殡仪馆

办理遗体火化手续；属其他情形遗体的，由公安机关出具注明身份信息调查内容的《公安部门涉

尸事（案）件调查表》和认定遗体无保存必要的《遗体处理通知书》送交市殡仪馆，市殡仪馆按

有关规定办理遗体火化手续。

（二）身份信息明确的，由市殡仪馆在 15 个自然日内向遗体处理责任方发出《催告履行通

知书》，并在东莞市民政局门户网和东莞市殡仪馆公众号、公告栏对外公告；发出催告且对外公

告满 60 个自然日，仍无遗体处理责任方为遗体办理延续保存或其他处理手续的，由市殡仪馆向

市民政局提出遗体火化申请，市民政局出具认定遗体无保存必要的《遗体处理通知书》后，市殡

仪馆按有关规定办理遗体火化手续。

第十一条 对涉及交通事故的无人认领遗体，按以下方式进行分类处理：

（一）身份信息不明的，法医提取人身识别检材，对遗体拍照、采集相关信息后，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填写身份不明遗体信息登记表，并在地市级以上报刊等渠道刊登公告，公告期为

1 年。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市公安局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认定遗体无保存必要的《遗

体处理通知书》送交市殡仪馆，由市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手续。

（二）身份信息明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尸体检验报告确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死者

家属在 10 个自然日内办理丧葬事宜。对于没有家属、家属不明或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

法通知或通知后家属拒绝办理的，应当记录在案，市公安局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认定遗

体无保存必要的《遗体处理通知书》，由市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手续。

第十二条 对涉及刑事案件或除交通事故以外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完成人身识别检

材提取、对遗体拍照、相关信息采集，并已查明死因、没有继续保存必要的，由公安机关通知遗

体处理责任方处理；对确认为身份不明或者无法联系到丧属的，公安机关在地市级以上报刊等渠

道刊登公告，公告期为 1 年。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公安机关根据调查情况，对需要保留遗体

的，向市殡仪馆出具继续保留遗体的书面意见；对不需要保留遗体的，向市殡仪馆出具认定遗体

无保存必要的《遗体处理通知书》，由市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手续。

第十三条 涉及医疗纠纷的遗体，经法定途径解决纠纷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协议生效或取得

生效裁决后 10 个自然日内向市殡仪馆提供有效证明文书，市殡仪馆通知死者家属在 30 个自然日

内到市殡仪馆办理丧葬事宜。家属逾期未办理火化手续的，由市殡仪馆参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二）

项处理。

第十四条 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在防腐期或公告期内，如有遗体处理责任方认领的，

由公安机关开具介绍信，遗体处理责任方凭介绍信到市殡仪馆办理认领手续；对有可能查清身份

或通知家属认领的遗体，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并通知家属认领。



第十五条 涉外的无人认领遗体，由死亡发生地公安机关逐级向省公安厅报告。市殡仪馆根

据省公安厅公函中提出的书面意见对遗体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涉台湾、涉港澳、涉侨的无人认领遗体，应当遵循尽快火化的原则，由台湾事务、

港澳事务、侨务等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处理。

第十七条 政策允许土葬的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

克、保安、塔塔尔等 10 个少数民族的无人认领遗体，应当遵循尽快处理的原则，由民族宗教事

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民族政策处理。

第十八条 患甲类传染病、炭疽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立即进行火化。

第十九条 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员的无人认领遗体，按照民政部关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遗体已出现膨胀、腐臭气味、舌肿眼突等明显腐变症状的，由市殡仪馆报市民政

局审批后，在 24 小时内火化。

第二十一条 遗体处理责任方以书面或电话录音或视频录像等方式明确表示放弃认领的无人

认领遗体，由市殡仪馆妥善保存相应书面（录音、录像）材料，并及时处理遗体。火化身份不明

或者无法联系到丧属的遗体以及属于丧属或者有关单位（组织）表示可以火化遗体但不到场确认

的，殡仪馆应当安排不少于 2 人全程监督并签字确认，留存遗体身份标签及入炉、出灰、捡灰等

重要环节的影像资料。

第二十二条 对情况复杂确需保存的无人认领遗体，由遗体移交方向市殡仪馆提出遗体保存

申请，“一对一”说明情况。

第二十三条 无人认领遗体火化后，自火化之日起骨灰由殡仪馆保留 2年。骨灰保留期间，

如有遗体处理责任方认领的，遗体处理费用由认领者承担；骨灰保留期满仍无人认领的，骨灰经

市殡仪馆报市民政局批准，通过海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处理。

第二十四条 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费用根据遗体的具体情况，分别由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纳

入年度财政预算。

（一）涉及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遗体，以及医疗卫生机构以外死亡的身

份信息不明的遗体处理费用，由所属园区、镇（街道）公安机关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再由公安机

关将资金按季度拨付给市殡仪馆。

（二）其他无人认领遗体，自骨灰保留期满 2 年并完成海葬、树葬或其他不保留骨灰的生态

安葬后，相关处理费用市、镇两级财政按 3:7 比例分担，由市民政局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资金按

年度拨付给市殡仪馆。具体分担安排参照《东莞市民政局关于调整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分担方式的

通知》（东民〔2023〕98 号）执行。

第二十五条 民政、公安、卫生健康、财政、外事、民族宗教、台港澳侨、殡仪服务单位工

作人员在处理无人认领遗体过程中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照职责权

限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一）应当由本单位处理而推诿不作处理的；

（二）故意拖延时间处理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虚报、骗取遗体处理费用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自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 年 4
月 28 日。本办法实施期间，如遇国家、省级相关政策规定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规定为准。


